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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馬太鞍重建工作執行管考規劃(含子計畫對應編號及預備金部分)v2

主旨：為利管考「花蓮馬太鞍溪堰塞湖災後重建計畫」特別預算之
預備金，「馬太鞍重建管考系統」相關填報方式如說明；屬
原核定子計畫外動支預備金者請函知本會協助於系統新增子
計畫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一、旨揭動支預備金作業於「馬太鞍重建管考系統」填報方式說

明如下：
(一)預備金於原核定子計畫內增加經費者：

１、重建項目層：請填報「變更後預算數_內為預備金之金
額(千元)」欄位。

２、子計畫層：請填報「子計畫變更後金額_內為預備金之
金額(千元) 」欄位。

(二)預備金於原核定39項子計畫外新增作業內容並經行政院核
定者：

１、儘速於行政院核定後函知本會，由本會協助建立所需重
建項目及子計畫（重建項目編號為「99.預備金」）。

２、於行政院核定後一個月內，提出「災後復原重建計畫經
費與工作執行管考規劃」（詳附件），以利掌控重建項
目、子計畫及工作內容之規劃與排程。

３、至本會「公共工程雲端服務網/工程雲端系統/馬太鞍重
建管考系統」填報相關工作、經費分配及里程碑。

二、為利後續管考作業，請各部會依實際核定情形確實填報相關
資料，並維持資料正確性與一致性，以利掌控整體重建計畫
執行情形。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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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內政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農業部、環境部、衛生福利部
副本：內政部國土管理署、經濟部水利署、經濟部產業發展署、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、

經濟部商業發展署、交通部公路局、農業部林業及自然保育署、農業部農糧署、農業
部農田水利署、農業部農業金融署、環境部環境管理署、環境部資源循環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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